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爛尾樓的稅務議題-居間與買賣關係 

                 - 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587號判決 

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94號判決 

  李杰倫  高級專員 

高考會計師及格 

 

一、事實摘要 

納稅義務人自然人甲及其設立之乙公司(下稱原告)係經營不動產買賣及

室內裝潢之業者，分別於民國（下同）98 年 6 月至 101 年 10 月間向訴外人 A

公司購買社區 67戶、15戶房屋及其坐落土地（下稱系爭房地），但未辦理所有

權移轉登記，逕由 A公司移轉登記予與原告簽約之其他買受人，原告因而有銷

售「不動產移轉登記請求權（債權）」之行為，惟並未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，漏

報銷售額，致逃漏營業稅，經該管稅捐稽徵機關(下稱被告)依據查得資料，審

理後認定違章成立，分別核定補徵營業稅 1,565,977元及 5,204,071元，並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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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下稱營業稅法）第 5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按

所漏稅額分別處以 1倍及 1.5倍之罰鍰。原告不服，申請復查結果，原告仍表

不服，向財政部提起訴願，遭財政部以訴願決定駁回，遂向本院提起本件行政

訴訟。 

二、上訴人(納稅義務人甲及乙公司)主張 

買賣房地 

(一) 基於課稅標的一致性，係出售房屋及土地 

A公司開立發票之買受人為原告，銷售品項為土地及建物，但土

地交付對象卻非原告，如此一來等同被告認同 A 公司出售不動產可

採用原告指示交付之方式，A 公司於營業稅上可不採不動產登記主

義之形式要件，卻仍可視為金融機構出售固定資產適用免稅。 

其債權契約與物權行為之對象不同但 A 公司之營業稅稽徵機關

認定並無違法。依據前述之論述，A 公司既然被認定為出售固定資

產，理應原告出售予最終買方亦為房屋及土地，始符合課稅標的一

致性。 

(二) 基於經濟實質，係出售房屋及土地 

參考北高行 108訴字第 1155號判決之見解，是否為出售土地，

該案例之法院認定倘借名登記之安排，並非取巧以規避租稅，援用

經濟觀察法，判斷農地實質上係由納稅者所取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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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並無為規避稅負而借名登記之動機，全係配合 A 公司之要

求下所產生之形式外觀，A 公司若先過戶予原告再由原告過戶予最

終買方，土地部分並無營業稅稅負產生，故應回歸經濟實質作為課

稅判斷之依據，既被告已不認定原告與 A公司為居間而係買賣關係，

理應 A 公司銷售之標的與原告銷售之標的必須一致，始符合經濟實

質。 

本件漏報銷售額其中包含土地款之部分，懇請鈞院以經濟實質

之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，衡酌經濟

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認定之。 

居間關係 

(一) 先尋得買家後與 A公司簽約 

原告與 A 公司之交易模式係原告尋得一定數量買家後，始與 A

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，故原告並無規避土地增值稅而將系爭

房地所有權借名登記於 A 公司之情形，而系爭房地之所以未曾登記

於原告，係因交易實質上，原告僅為仲介角色。 

本案房地移轉皆由 A 公司委託代書直接與購買戶辦理過戶手續，

且均由 A公司指派代書直接移轉所有權予購買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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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上訴人(該管稅捐稽徵機關)主張 

(一) 營業人認定(自然人甲)－購買銷售數量多、取得後出售時間短 

財政部對於個人售屋是否課徵營業稅，曾作成 95年 12月 29日

臺財稅字第 09504564000 號令1（下稱財政部 95 年 12 月 29 日令），

嗣再以財政部 106年 6月 7日台財稅字第 10604591190號令2（下稱

財政部 106年 6月 7日令）揭示並同時廢止財政部 95年 12月 29日

令。是就個人售屋而言，財政部 106 年 6 月 7 日令除維持已廢止之

財政部 95 年 12 月 29 日令所示應課徵營業稅 4 種情形之前 3 種情

形外，另揭示「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行為」者，亦應依法

課徵營業稅，但排除「房屋取得後逾 6 年始銷售，或建屋前土地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95年 12月 29日臺財稅字第 09504564000 號令 

個人以營利為目的，購買房屋或標購法拍屋再予銷售，如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，自 97年 1月 1日起，應依

法課徵營業稅： 

一、 設有固定營業場所（除有形營業場所外 ，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）。 

二、 具備「營業號牌」（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）。 

三、 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。 

四、 其他經查核足以構成以營利為目的之營業人。 
2
106年 6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591190 號令(摘錄) 

一、個人購屋（含法拍屋）或將持有之土地建屋（含拆除改建房屋及與營業人合建分屋）並銷售，如符合下

列要件之一者，自本令發布日起，應依法課徵營業稅： 

（一）設有固定營業場所（除有形營業場所，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）。 

（二）具備營業牌號（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稅籍登記）。 

（三）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。 

（四）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行為。但房屋取得後逾 6年始銷售，或建屋前土地持有 10 年以上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前點第 4款所稱房屋取得後逾 6 年，指自房屋完成所有權登記日起至訂定房屋銷售契約日止，連續持有

超過 6年。同款所稱建屋前土地持有 10 年以上，指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房屋核准拆除日屆

滿 10 年，或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建造執照核發日屆滿 10年，擇一認定；因繼承取得者，自

被繼承人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；配偶間贈與或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 規定行使剩餘財產

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得者，自配偶他方原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。 

三、個人將所持有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都市更新，嗣後銷售分得之房屋者，其營業稅之課徵應依前二

點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個人提供土地與營業人合建分成及合建分售，如僅出售土地，免辦理稅籍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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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10年以上」之情形。經核該令釋與上開營業稅法規定及其立法意

旨尚無不合，且有利於納稅義務人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1 條之 1 第 1

項但書規定，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本件應有適用。 

經審諸其銷售時間、數量等客觀事實，與一般民眾購屋自用、

非經常交易之情形有別，足認其係以營利為目的，從事經常性銷售

之營業行為。 

(二) 未曾取得所有權，非屬出售房地 

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參照財政部 101 年 7 月 4 日令釋之意旨，

不動產所有權係採登記要件及絕對效力主義，系爭房地既從未登記

於原告之名下，即未曾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。 

另依其物權變動情形觀之，原告於系爭交易中既未曾有取得及

喪失「系爭房地所有權」情事，則原告取得「系爭房地之買賣價款」，

即非為處分「房地」之直接對價，實係以其「以給付房地為標的之

債權」為換價之結果，亦即銷售「不動產移轉登記請求權（債權）」

之銷售「勞務」行為。 

(三) 原告與 A公司間確係成立「買賣」而非「居間」關係 

(1)支付價款取具購買房地之憑證 

原告依約定將買賣價款總金額如數匯款至 A 公司之花旗銀行

帳戶內，A公司亦開立特種統一發票給予原告收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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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原告負交付之責 

原告與承購住戶簽訂之銷售合約內容：「本不動產原為『A公

司』所有，且業已售予『賣方』。因所有權尚未移轉完成，『賣方』

即出售本不動產予『買方』，遂『賣方』應負起本不動產之交付之

責。」原告與其買受人間確實成立買賣關係。 

(3)未曾申報佣金收入 

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均未見原告有申報相關銷售額

或佣金收入情事，益證原告與 A 公司間並不存在「居間」關係，

至為明確。 

(4) 甲提起確認與 A公司存在居間關係之訴訟，經臺灣高等法院 105

年度重上字第 741 號民事判決確立甲與 A 公司間為買賣關係並

非居間關係。 

四、本案件爭點 

(一) 原告與訴外人 A 公司間所簽訂不動產買賣合約書，究屬「買賣」抑

或「仲介」之法律關係？  

(二) 原告所銷售者究為房地不動產，抑或是不動產移轉登記請求權（債

權）？有無土地免徵營業稅規定之適用？  

五、法院觀點 

(一) 原告與訴外人 A公司就系爭房地應係「買賣」之法律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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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內部定義為購買房地 

原告於 98 年度股東會議經全體股東決議通過系爭房地購買

案，曾委託訴外人吳○○代理簽約，委託書明載「向 A 公司『購

買』不動產之事項，現無法親自處理……」。 

(2)若未指定登記人則過戶與原告、原告負瑕疵擔保責任 

原告與 A公司簽訂之買賣合約中：「若甲方(原告)未能於簽訂

本合約之日起 5 天內，以書面指定登記名義人時，乙方(A 公司)

得逕將買賣標的移轉登記予甲方，甲方不得異議。」 

甲方(原告)聲明並擔保如其與指定登記名義人有任何糾紛或

爭議，應由甲方自行處理，與乙方(A公司)無涉。 

(二) 未見仲介相關行為 

原告主張為仲介行為，卻未依規定開立仲介費統一發票予 A 公

司，且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均未見有申報相關銷售額或佣

金收入情事，益證原告與 A 公司間並不存在「居間」關係，至為明

確。 

(三) 銷售不動產移轉登記請求權(債權) 

查原告與 A 公司間簽訂不動產買賣合約書，及原告與其買受人

間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，雖均以系爭房地為買賣標的，且原告之

買受人最終亦因此取得原登記於 A公司名下之系爭房地所有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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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第 758 條及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所揭示之登記主義及絕對

效力意旨，原告在上開財產增減及物權變動過程中，既未曾取得或

喪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，則原告取得該房地之買賣價款，即非為處

分房地之直接對價，應係以「移轉登記系爭房地請求權」為換價之

結果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。原判決將被上訴人所為補徵營業

稅及處以罰鍰之原處分（含復查決定）不利部分暨訴願決定均予維持，

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，核無違誤。上訴論旨，仍執前詞，指摘原

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六、結語 

依個人拙見認為本案值得探討之處有二，首先，A公司透過強制執行取得

149 戶房屋並銷售予甲及乙公司達 82 戶，其稽徵機關認為 A 公司依營業稅法

第八條第二十二款：「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，銷售其非經常

買進、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。」開立免稅發票無誤，若 A公司購進售出之數

量及持有期間亦還能認定為「非經常買進、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」，那判斷

甲為經常性買賣之營業人的標準為何? 

其次，稽徵機關認為甲銷售標的為「不動產移轉登記請求權（債權）」，並

引用財政部 106年 6月 7日令第一項第四款，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之

行為且不符房屋取得後逾 6 年始銷售，或建屋前土地持有 10 年以上之排除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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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認定甲為營業人並辦理稅籍登記開立發票，惟銷售標的若為債權是否還能

適用財政部 106年 6月 7日令所指「經常性或持續性『銷售房屋』之行為」的

規定，有待商榷。 

實務上常見同一經濟事實卻有不同的稅務效果，多因表達誤解或其他原因

致相關交易文件未能表達出真實意思表示，如本案甲主張其經濟實質關係為居

間仲介關係，係因證據顯示其在形式關係上為買賣並非居間，而導致有漏稅行

為；為避免納稅義務人遭遇該等情況，建議可於交易行為前諮詢專業意見，以

保障自身權益。 

 


